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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 函
地址：220679新北市板橋區漢生東路266號
2樓
承辦人：蔡宗憲
電話：(02)29506206 分機309
傳真：(02)29506552
電子信箱：AO4180@ms.ntpc.gov.tw

受文者：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4月24日
發文字號：新北城更字第1124613915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主旨 (1122006535_112D2000622-01.pdf)

主旨：檢送112年4月11日修訂「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(草

案)」第2次研商會議紀錄1份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本局112年3月31日新北城更字第1124613323號開會通知

單續辦。

正本：黃局長國峰、劉委員玉山、黃委員宏順、黃委員志弘、江委員明宜、汪委員俊
男、楊委員弘志、新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、新北市政府法制局、新北市政府工務
局、新北市政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設計科、內政部建築研究所、財團法人台灣建築
中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、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師公會全國聯合會、社
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地政士公會、社團法人新北市不動
產估價師公會、中華民國全國建築師公會、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、中
華民國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

副本：新北市政府都市更新處(含附件)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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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訂「新北市都市更新審議原則（草案）」第 2次研商會議紀錄 

壹、 會議時間：民國 112年 4月 11日(星期二)上午 9時 30分 

貳、 會議地點：市府 28樓都委會會議室  

參、 主持人：黃局長國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肆、 出列單位與人員：詳簽到簿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蔡宗憲 

伍、 主席致詞： 

感謝各委員、公學會及相關單位撥空參與今日會議，後續將由作業單位

先進行簡報後再請各委員、公學會及相關單位提供意見後討論。 

陸、 綜合討論： 

一、黃委員志弘： 

(一) 第 15點第 1項，建議增加規範本土樹種。第 1項第 2款部分，

因為小樹穴會對未來的成長狀況有不好的影響，建議增加樹穴

直徑也不得低於 1.5公尺。 

(二) 第 18點部分，低碳建築規範大概已有 8至 9年，現階段正在探

討內政部來承接，其很多規範內容跟綠建築標章設計類似，如

取得低碳建築標章，對於工業區的事業體及公司在財報上都會

有正面利益，其所衍生的費用並不高，申請費用大約低於 50萬，

如配合構造的改變，影響較大是 SRC結構，其餘較屬於建築規

劃設計手法，相關內容與綠建築是大致重合的，所以建議銅級

綠建築和低碳建築標章在獎勵的部分應該共同分享，不應該再

另外增加。 

(三) 在其他類法規部分，建議加入變更案及簡易變更快速審查原

則。另審議原則整體而言可分為幾個部分，第一是建築外殼節

能設計、綠建築低碳建築標章，第二是使用方面，商業區工業

區使用部分，第三方面是財務計畫審議部分，包括估價給予規

範，且可加上百分之百同意的優惠和提升審查速率等規範。 

二、劉委員玉山： 

(一) 簡報第四頁部分，目前只在修正條文看到修正方向，但無法確

認上位規劃針對節能低碳所需要達成的目標，建議用投影片說

明新北是配合中央政策及目標為何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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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都更案將優先導入低碳永續發展措施，為何是都更案優先？這

部分要加強論述，因為低碳節能有很多方向，包括交通、產業

等面向，但這樣的措施會導致建商成本增加，所以要有論述支

撐。後續審議原則提會討論時，才能了解修正原因。 

(三) 公學會提到，現在臺北市推動都更五箭，如審議原則修正部分

有參考臺北市的做法，或新北市和臺北市的審議原則有所不同

部份，建議於說明欄補充說明，以利後續若有需要調整，可參

照比對。 

(四) 前次會議公會有提到一些部分，大致上都有修了，沒修的部分

再請作業單位參酌，像是工業區立體化或是門檻之類的。 

三、黃委員宏順： 

(一) 第 8點部分，是優先或是剛性要求還是只是原則，語意不明，

又考慮實際上的綠建築標章的核發單位是否可以配合，假設不

是市政府能夠控制的，是否會出現很多問題，建議要把應優先

定義清楚。 

(二) 第 14點第 2項第 1款部分，規範不得低於百分之五十，字面上

不是很清楚，所謂百分之五十是指什麼部分，核算基準是為何，

建議交代清楚，避免爭議。 

(三) 第 16點部分，建議刪除「規劃」文字，因為土地使用分區管制

主要重點在使用部分而非規劃，名詞上建議調整使其更明確。 

(四) 第 17點第 1項第 2款部分，開放空間應該不是本府需求，比較

偏向是本府政策或是依本府規定，避免文字上誤解。 

(五) 第 19點部分，得設置汽車機械停車位樣態部分，在審議時會有

很多不同的情況造成無法設置，如只有三種樣態，可能有特殊

狀況，且連審議會同意方式都無法，造成無法通過審議之情形，

公會有提供幾個條件，可再予調整，避免審議上造成困擾。 

四、江委員明宜： 

(一) 第 8點部分需強化這兩個指標應優先選用之說明，其他保水性

等指標是否適合，可透過效益評估強化說明。 

(二) 第 17點第 1項第 1款環境友善方案、第 2款綠色運具及第 6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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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共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定義部分，應明確定義。有關第 1

款與第 6款設施是否有重複，因友善方案沒有定義，需再行確

認。 

(三) 在立法目的是以低碳節能考量，第 8點跟第 18點似乎就已有競

合的部分，第 18點是 2000平方公尺以上要強制取得銅級，可

是剛剛有提到容獎辦法第 10條有明訂，銅級可以申請條件已經

被明訂，如果要強制申請，建議是直接要求銀級以上，簡單來

說就是沒有符合容獎辦法第 10條規定才要求個基本款(第 18

點)。  

(四) 有關新北市推動低碳節能是以做哪些為主力，建議補充說明。 

(五) 停車位設置及植栽部分確實很多是都審那邊有原則規範，建議

增加可經審議會同意放寬之彈性。 

五、汪委員俊男： 

(一) 第 10點構造物的部分，這次有補充內容，但參照現行條文有特

別講到地上構造物，這是本次修正條文沒有的部分，以及都市計

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第 41條所稱的構造物包含地上跟地下，是

不是集中於地上物開放空間的退縮規範，建議寫法改為構造物如

地上之圍牆等但不含地下，讓條文更明確。 

(二) 第 17點部分，沒有明確跟工業立體化條文連結或分割，會造成

一個衝突適用的狀況，建議調整。環境友善方案部分，以前環境

友善方案主要針對容積移轉，因執行方式不夠明確，讓審議造成

一些困擾，但看說明欄是有具體的內容，這跟以前環境友善方案

狀況不太一樣，涉及到實質回饋的部分，不應該放說明欄內，應

該訂到本文內相對明確。 

(三) 第 19點得設置汽車機械停車位樣態部分，這字眼看起來有點困

擾，看起來會是三個都要符合，建議調整文字。另去年推動的防

災專案，偏向是針對危險建築物，定義其實是要符合兩個要件，

高氯離子或耐震能力不足建築物，應該盡量讓文字一致，能夠相

互參照，較容易擴大適用。 

(四) 所謂原則不外乎是有政策在引導，希望可以再增加一點，相關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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項可經審議會同意後作放寬，因為這次新增很多條文，如果在每

一條都增加會很複雜，主要為了讓審議會可依都更個案狀況不同

有通案性的彈性空間。 

六、楊委員弘志： 

(一) 第 10點部分，退縮獎勵之植栽要求用最低要求，與第 15點植栽

要求應該要統一一致，建議以較高標準為主。 

(二) 第 14點第 1項第 2款遮陽設施部分，建築師可透過其他方式去

符合綠建築標準的，像是材料的選用等等，條文用剛性的要求，

可能會過度限縮建築師發揮空間，其最終目的是要控制外牆的熱

傳導率，是否明確點出來要達到多少，而不是用不明確只有形式

上規定，避免是為了設置而設置。 

(三) 第 16點部分，商業區設置受到商業區做住宅使用的法令規範，

不動產公會有提到，台北市的作法是規定總樓地板面積，商業區

最低的標準要做到建蔽率百分之七十，應該要考量新北市 1/3的

量是否確實是有需要，且新北市較沒有臺北市的商業活動活絡，

是否要重新檢討細則符合實際需求去作放寬。另外商業區分棟部

分，要是遇到小基地的狀況是否要考量規劃及設計困難，希望法

規不要太過剛性，作適度彈性調整。 

七、新北市不動產開發商業同業公會： 

(一) 感謝城鄉局及都更處做了多次的溝通協調，也做了很多條文上的

修正，使審議原則趨於完善，後續本公會再簡單補充幾項希望可

以再做調整。 

(二) 第 10點第 2項部分，建議淨寬範圍增加得設置 youbike項目。 

(三) 第 10 點第 3 項部分，有關構造物中造型板已於新北市建築物陽

臺外緣裝飾性構造物設計原則進行規範，並刻由工務局研擬中，

建議這部分可以刪除。 

(四) 第 16 點部分，有關商業空間問題，建議商業作住宅使用之土地

參考臺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規則，並在此次審

議原則修法一併考量。 

(五) 第 17 點第 1 項有關環境友善方案部分，這規定應是比照工業區

https://www.laws.taipei.gov.tw/Law/LawSearch/LawInformation?lawId=P13C1005-20191122&realID=13-03-400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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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體化方案內容增訂，但工業區立體化目的在於解決缺地問題，

都更目的是為了解決都市老舊及公共安全問題，本身即具有公益

性質，建議此項目可以刪除。 

(六) 環境友善方案為什麼要以百分之三十為標準，如果說是容積獎勵

超過百分之三十部分要捐贈百分之三十，那如果付百分之二十是

否可以，再請作業單位說明。 

(七) 第 17 點第 6 項後段，另經審議會認為必要者，需配合規劃公共

服務設施及公用事業設施，必要性部分過於廣泛，建議加強定

義。另公共服務設施設置如果是以更新後產值及引入就業人口作

概估，不見得能符合實際需求，建議加以考量。 

(八) 第 18 點部分，強制規範應取得銅級綠建築標章及銅級低碳建築

標章將增加廠商成本負擔，且必須支付保證金及管理維護費用，

且更新單元面積 2000 平方公尺以上實施者傾向取得更高級別之

標章用來申請容積獎勵，故建議本點可以刪除。另是否增加容積

獎勵來提升實施者配合意願及平衡成本負擔。 

(九) 第 19 點第 2 項第 3 款部分，得設置機械式停車位樣態建議比照

機車機械停車位設置規定，建議已開挖地下四層仍無法滿足車位

需求即得予放寬，另為了鼓勵高氯離子建築物改建，建議應予設

置機械式停車位，避免全部只有平面停車位及造成建商成本上的

負擔。另汽車機械停車位草案只有三種樣態，能否放寬為五種樣

態，第一是無申請容積移轉，或者是地下層開挖至四層且配置必

要之設備，第三是開挖至地下五層，第四為基地條件設置困難，

第五為高氯離子建築物等五種樣態。 

(十) 因都更目的已含有公益性質，故先前施行細則修法已建議應提高

都更進都審門檻，但目前草案把很多都審項目列入，另臺北市研

擬推動都更五箭，主要以降低都更門檻加速推動為核心，是否我

們審議原則應朝向這方面去修正較符合實際政策面向。 

八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建築師公會： 

(一) 此次草案修正很多，大部分有符合我們的想法，第一次有講到第

10點部分，高層緩衝空間已經於 110年取消了，現在還留著可能

是以前的案子還有這種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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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第 14 點第 2 項第 1 款，如果因需求於屋頂設置之冷卻水塔設備

是否可以作遮蔽設施來抵百分之五十計算。 

(三) 另有關友善方案部分，原先公會是對沒有量化的部分有疑慮，但

目前以訂出百分之三十的規定，暫無其他意見。 

九、社團法人新北市都市更新學會： 

(一) 第 14 點第 2 項第 2 款部分，在建築物立面設置遮陽設施，是否

在二三十年後會造成管理維護上的疑慮，且如是為了節能減碳，

可以從綠建築或減碳相關方式去設置，是否要求立面這樣做，希

望再予考量。 

(二) 第 15 點第 2 款部分，不得設置高出地面層之花台部分，如限制

於人行道部分是好事，但要是在中庭部分同樣規範會使得設計上

無美感，希望僅限縮在人行步道的部分。 

(三) 第 16 點部分，商業區三分之一要作商業使用，且在高樓層的商

業使用情況下，價值也較低，希望都更案可以比照危老去放寬。 

(四) 第 17 點部分，友善方案在這似乎是義務，訂於審議原則是否適

法及有法源依據，且針對工業區強制要求是否合理。 

(五) 第 19 點第 2 項第 2 款部分，汽機車坡道至人行空間之緩衝距離

留設部分，是否可以明訂，避免在規劃上造成困擾。 

(六) 第 24 點第 1 款的部分，最小分配面積單元基準四十六平方公尺

大約是兩房空間，基於原地主分回，是否考慮降低最小分配單

元，讓更多小地主可以分回居住且對都更有幫助。 

(七) 第 25點第 2款，基於公平原則建議將拆遷補償費納入。 

(八) 第 26 點選配原則之限縮選配樣態部分，以前我們是用抽籤覺得

很公平，但審議委員覺得先抽籤不公平，學會會努力整理樣態，

建議可納入沒有限縮選配樣態，以利實務上操作。 

(九) 第 29點，建議基於信賴保護原則不要溯及既往。 

十、中華民國不動產估價公會全國聯合會： 

針對第 25點部分，已經有依前次本會意見處理，此次無意見。 

十一、社團法人新北市地政士公會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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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一) 有關財務規劃的部份，在審議原則似乎不太有所規範，上次會議

建議可參酌臺北市審議原則，但這次尚未看到相關內容。在財務

規劃自籌資金部分計畫書內幾乎都是有所欠缺不夠完整，新北幅

員廣大自主更新案件日後可能越來越多，建議這部分可加入。 

(二) 針對事業計畫、事併權之類案件的變更，針對變更審議的部分，

在審議原則是較沒看到，建議可以參考之前案例補充。 

(三) 都更審議跟都審規範重疊部分，如是都更都設聯審，是否就依都

設意見為優先，如只有都更才以審議原則所訂定的方式作處理。 

(四) 工業區立體化如和審議原則有衝突，建議以工業區立體化所訂定

的規範為優先，把相關規範條文列在法規裡面會比較適切。 

十二、市府經濟發展局： 

這次修正內容已經依上次意見修正，針對這次條文內容，本局尚無

新增意見。 

十三、市府工務局： 

上次意見與建開公會意見差不多，且這次版本有依上次意見作修

正，本次無新增意見。 

十四、市府城鄉發展局都市設計科： 

(一) 第 10點第 1項第 4款與第 15點規定植栽部分，基本上應該都會

有在法定退縮範圍內，應該要統一調整喬木設計規範。 

(二) 都更都設聯審之法令適用檢討優先順序部分，原則上是不會有問

題，因為要分別檢討且符合規定。 

十五、作業單位： 

(一) 第 8點優先選用指標部分，是強制要求，後續會一併修改協議書，

獎勵應取得之標章時點協議書有明訂，且使照核准前要繳交獎勵

標章保證金，是有配套措施可控管處理。選用指標部分，會選擇

綠化量和二氧化碳減量指標，是希望針對較有效率做到節能減碳

之指標。 

(二) 第 10點構造物的部分，會再調整文字以臻明確。造型板的部分，

就目前檢討方面，都更跟都設審議是一致作法要求不可設置。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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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規定會再參考檢討是否與第 15點做統一規範。植栽綠化部分

會再參酌委員意見補充。 

(三) 第 14點部分，綠化內容如不夠清楚會再加強說明，建築師公會

提到在冷卻設備上方增加綠化，原則上是可以納入計算。建築物

立面遮陽設施部分，會再討論是否更有彈性，主要是朝立面外殼

更具節能效率規範。 

(四) 第 16點商業區部分，是針對整體規劃要求，而在都市計畫法新

北市施行細則是有規範作住宅使用之比例，審議原則是規範要有

所區分避免有違規情形。針對商業區作住宅使用比例部分，如後

續考慮再放寬，需於細則部分去調整。 

(五) 第 17點部分，針對環境友善部分，主要是捐贈公益設施或中繼

廠房或捐贈基金之方式處理，捐贈基金計算方式是有參酌臺北市

目前針對產業或工業單純產權案件，於審議過程中由實施者所提

友善回饋方案作承諾，大概是總銷 1%至 2%，用回推方式抓出一

個標準，希望在計算上面可有比較明確的計算方式。 

(六) 第 18點應取得標章部分，採 2000平方公尺以上，也是想不要增

加太多負擔，所以採用銅級標準，且條文亦有寫到依其他規定申

請高於銅級就免依本點辦理，其實有隱含申請容獎超過銅級是可

以免除，且也考量 2000平方公尺以上的規模是可以達到最低等

級的，如需要更明確的部分會再配合修正。 

(七) 第 19點部分，就目前審議應「符合相關規定」，原則上是以建管

規定為準，如要補充會再說明欄部分加強。 

(八) 針對得設置汽車機械停車位樣態要再保留彈性部分，原只規定因

基地條件設置困難可作放寬，但反而造成審議上難以判斷實際可

以放寬的樣態，所以這次修正才增加樣態，如需保留審議彈性會

再修正，另委員提到危險建物除了高氯離子建築物還有耐震能力

不足的部分也會納入調整。 

(九) 最後委員希望保留一個通案性處理的部分，再參考都設或其他法

規有類似作法作調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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柒、 會議結論： 

一、 新北 2050淨零碳係由環保局主導，惟相關的交通部門、產業部門、

能源部門及建築部門皆有目標值，這部分提大會討論時再完整說

明。目前新北市推行之開發建築樣態，主要有兩大類，第一類是都

更案，另一類是素地且多為整開區，以施行細則規劃略顯緩不濟

急，因此目前才先以整開區納入都市設計審議及都更案則納入都更

審議來分別處理。 

二、 有關工業區部分，工業區立體化方案容積上限為 1.5倍，都更案部

分案件容積上限達 1.9倍，其與 1.5倍差很多，且工業區案件通常

都單一產權，時程及規模獎勵較易取得，土地公告現值亦較低，其

容積移轉量達 40%較容易且划算。工業區面積大，不需回饋就能取

得較高容積獎勵和容積移轉量，造成環境外部衝擊大，這是要注意

的問題，因此讓此類型案件需回饋，提出環境友善方案。畢竟與工

業區立體化相比，都更的誘因較大，都更首重公益性，必須考量開

發對環境外部影響，並非要增加建商負擔，而是要取得平衡，希望

各公學會能夠體諒，取之社會用之社會，都更案能夠讓當地居民覺

得確實具有友善性及公益性。 

三、 感謝各委員、公學會及相關單位提供意見，請作業單位依照今日意

見修正條文和補充相關說明，修正後條文內容提都更審議會報告。 

捌、 散會：上午 11時 20分 


